株洲市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号
	株农（屠宰）罚[2021]12号
	案件

名称
	凌某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

	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当事人：凌某

	主要违法事实
	接群众举报，2021年7月25日凌晨4时株洲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株洲市荷塘区明照乡桐梓坪村潭山湾组028号私宅旁边的棚舍发现当事人和易某、宋某正在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现场查获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生猪产品98.46公斤，屠宰刀具3把、铁钩6副、铝盆2个。经本机关调查取证查实，凌某为本次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的违法当事人，其行为违反了（2016年修订版）《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之规定。9月10日，株洲市价格认定中心为本机关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株价认定〔 2021 〕14号），证明涉案生猪产品2021年7月25日株洲城区市场零售价为22元/公斤，98.46公斤生猪产品货值共计2166.00元。

	行政处罚的种类
和依据
	2021年9月18日本机关依据（2016修订版）《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单位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生猪屠宰）序号（1）“涉案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的，予以取缔，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三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结合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为初次违法，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配合执法人员调查，为达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本机关决定依法取缔该屠宰场所，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生猪产品98.46公斤，没收屠宰刀具3把、挂钩6副、铝盆2个。
2.处以货值金额2166元3倍罚款，计6498.00元（陆千肆佰玖拾捌元整）。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已自觉在法定期限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18日


